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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的哲学思考

朱 展 良

本题所用的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

力 ” 这个柩念与通常讲的 “搞活国营工业企

业” 基本是一个意思， 并无标新立异之意，

旨在使词义准确、 内涵规范一 些。 “搞活国

营工业企业” 改革任务的提出至今已10年有

余， 经过探索实践， 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

对于国营工业企业怎样才算搞活， 怎样才能

搞活， 仍然难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颇多疑虑和微词。 哲学是锐利的思维武器，

需要运用哲学的思维逻辑来透视一下。

从哲学思维来看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至

少有这样几个问题是比较含糊和缺乏逻 辑

的， 需要思考斧正：

一、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这 一 命题的

提法本身缺乏思维的确定性。 “搞活”一词

既不是严密的科学概念， 也不似明确的实践

规范， 有很大的随意性， 既可这样理解和认

识， 也可那样理解和认识， 你认为搞活了，

我认为尚未搞活或活得不够。

二、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的思维逻辑

基本沿用顺向思维， 元非是在一定限度内放

点权、 给点利。 多年来为了搞活国营工业企

业所出台的分配制度改革、扩大 企业自主

权、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经营承包责任制

等等，基本上是顺向思维的产物， 无疑这些

改革措施都是需要的、 有益的。 但是搞活国

营工业企业是一项复杂的、 难度相当大的探

索性工作，在顺向思维的同时，需要必要的逆

向思维， 例如在国家对企业放权、 给利的同

时， 反过来思考企业对国家过度控制的主动

摆脱， 甚至大部主动摆脱或全盘主动摆脱的

条件、 利弊得失和最终结果。

三、 “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的主体与客

体在指导思想上是比较含糊的， 或者是未子

重视的。 多年来对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主体

间题若明若暗， 主休属谁若此若彼。 位 不

正， 则行不顺。 从思维逻辑来说， “搞活国

营工业企业” 的主体理所当然的是国营工业

企业， 一 切应从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的要

求出发。 但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 往往

是企业处千被动的客体地位， 有时 主客不

分，出现 “奉命搞活” 现象。在现实条件下，
“企业主体论” 虽然还不可能顺利通行， 但

企业是改革的主体的思想应该明确。

四、 “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运用坑导逻

辑的力度不够。 在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过程

中， 从总的方面看， 是上了几个台阶的， 是

有进展的， 但也有因实际间题、 矛盾和阻力

而使企业改革处于无所适从、 停滞、 胶着的

状态， 需要适时给予疏导、 运行和突破， 有

些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也有一 些问题， 特别

是涉及体制、 财政、 税收等方面的问题， 疏

导逻辑往往无力施展而任其搁置。

五、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缺乏整体思

维。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是一项复杂的合成工

程， 它主要由两个大件组成， 一是宏观为搞

活企业所给予的有效政策和创造的客观条

件； 一是企业微观自身的能动作用和进取精

神， 缺一不成。 但在多年的实践中， 注意力

较多地放在企业外部的宏观政策条件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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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整体思维， 对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和重
塑则缺乏严格的实践要求。特别是推行企业
经营承包制以后， 虽有推进企业自身索质提
高的一面， 但也出现 “以包代管” ， 疏于管
理而使企业素质下降的一面．

基于以上分析， 对于 “搞活国营工业企
业” 这一至关重要的改革任务，，需要从相对
应的五个方面进行逻辑思考， 兴许在思路上
能有所启迪， 而利于企业改革的认识和行为
的深化。

第 一， 改变 “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这一
不确定性的命题， 而代之以 “增强国营工业
企业能动活力” 的目标要求。

根据科学思维，任何事物都是有极限
的， “搞活国营工业企业” 应该是有边有际
的， 即使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其活的程度
也受到经济规律、法律法规、社会道德的制

约，是有限度的。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
业企业，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探索
过程中， 搞活企业只能是按照经济固有的规

律和与各方面可承受能力相适应的一种有限
活动， 只能是企业能动活力在原有基础上的

逐步增强， 而不可能是无限 “搞活” 。 说到

底， 一方面企业的能动活力必须增强， 一方
面又不能没有管理， 这就要求对国 营 工 业

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 具体
说，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的能动活力必须首先

切实实行三个 “转向” ； 即由政府对国营工

业企业的 “ 内涉管理” 转向 “外部管理” ;
由政府对国营工业企业的包办代替一揽子管
理转向以经济机制诱导的指导性为主的经济
管理；由政府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指标性行政

管理转向以指导性为主的经济管理。 这三个

转向的有效实施， 企业才能获得必要的能动
活力。

根据科学原理， 人的行为受特定目标的
制动， 同理，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的能动活力

也受特定目标的制动。 因此， 对增强国营工

业企业的能动活力的目标必须明确给定， 上
海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的增强应 以 “ 三
大” 为目标：

（一）大幅度发展出口。 发展出口是上
海经济振兴必由之路， 国营工业企业的能动
活力必须展现在发展出口的竞争力上。

（二）大步实现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
上海经济振兴之本， 国营工业企业的能动活

力必须以推进技术进步， 提高技术水平为前
进目标。

（三）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企业有效地
提高经济效益， 包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降低消耗、加快周转，才能使企业居于优势地
位。 上海国营工业企业的能动活力理所当然
地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

第二， 在以颇向思维设计增强国营工业

企业能动活力的同时， 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逆

向思维。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可以有多种
多样的逆向思维，比较现实的两种 “倒过来”

思维可供进一步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
的思考；

一种是以反求工程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

动活力， 即根据企业能动活力的目标要求，
赋予企业以最需要、最管用的政策和权力，
而要完成这种最需要、最管用的 政 策 和 权
力， 还要另外一些最需要、最管用的政策和

权力， 层层反求、层层深入， 从而最终达到

企业能动活力的目标要求。 例如企业要实现
大幅度出口的目标要求， 首先要给企业以获
得国际市场行情的政策和权力， 接下来又将
赋予企业以开发产品、进行技术经济谈判以

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和权力等等。
一种是对企业实行最少干预的政策， 让

企业按照经济运营的一般规律自主地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而获得最充分的能动活力。 实际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 有些生产非指

令性计划产品、而上级主管机关又很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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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其经营成果却令人满意的。 上级主
管机关过多的干预与企业能动的增强本来就
是一对矛盾，此消彼长，最少干预意味着最

大的能动活力。

第三，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的主

体与客体不容错位，企业是企业改革主体的
合理逻辑必须鲜明，必须坚持。

确立企业是企业改革的主体地位是推进

企业顺利改革的重要前提，有利于理顺增强
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的两个关系： 首先，
有利于理顺企业在获得能动活力中的主从关
系。 企业在获得能动活力过程中， 处于 为
主、 主动的地位，变被动的 “要我活” 为主

动的 “我要活 ” ，增强企业的 “我要活” 意

识。 其次，有利于理顺企业在获得能动活力
中的赐与和义务关系。 企业在获得能动活力

过程中，往往出现种种困难和阻力，企业主
体地位的确立，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 应有能
动活力的态度，将消除赐与意识， 而具有一

种积极支持和促成的义务感和责任感。
在理顺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主体

与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营工业企
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写实。 可以选择

有代表性的企业，以增强能动活力为标的，

以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为脉胳，进行跟踪性的

全过程写实，查清影响企业能动活力的困难
点和矛盾点，经分析和协调，逐个进 行排
除，保证企业获得最佳的能动 活 力， 实 现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的改革任务。

第四，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切

忌停滞胶着，必须保持掘进、 摧击和调整的
运动状态。

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改革是一项
探索性的任务，必然会遇到艰难曲折，因而

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欲改又止、 停滞胶着
的情况发生，从而带来对信心的影响和工作
的损失，因此，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

的改革，必须有一种侠而不舍的精神，始终
保持着掘进、 撞击和调整的运动状态。 凡增
强企业能动活力的合理的、必要的改革措施

遇到阻力和困难时， 应该积极排阻解难，进
行突破。 凡增强企业能动活力的合理的、必
要的措施，一时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应积
极创造条件，取进以渐，逐步实现。 凡原定
增强企业能动活力的改革措施，实践证明确

实缺乏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应进行实事求是
的修正，或提出新的切实 可行的政策措施。

第五，增强国营工业企业能动活力在积
极创造企业改革的外部条件的同时，要切实
提高企业自身的各项素质。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增强国营工业

企业的能动活力，仅仅偏于给企业创造外部
条件，是不能成其事的，因为事物发展的根
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 多年来，各方面
比较注意外部的政策和给企业放权，企业的

能动活力，往往以企业各种权力的有无为衡

抵标准，多以国务院的扩权十条和«企 业
法＞＞规定的权力进行对照衡盐，这固然是一
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 企业有效地运用这
些权力的自身素质如何？往往有这样的情
形： 有些权力虽然给了企业， 由于企业自身

缺乏主观运筹能力和自制能力，结果是有权
无力使，或者用权失当。 正确的思维是： 企
业外部的政策权力和企业自身素质对企业的
能动活力必须并重，当前尤其要强调提高企

业的经营水平、 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充分

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

增强企业能动活力的实践证明有两个公式：

公式一： 企业良好的自身素质＋企业外
部必要的政策和条件＝企业能动活力的充分
增强

公式二： 企业缺乏良好的自身素质＋企

业外部必要的政策和条件＝企业能动活力得
不到充分增强

应取公式一，不要 公式二。


